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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文化部 函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7

樓

聯絡人：鄭字廷

電話：02-8512-6756

信箱：ttcheng@moc.gov.tw

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文綜字第111300386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1D003206_111D2002244-01.pdf、111D003206_111D2002245-01.pdf、

111D003206_111D2002246-01.odt)

主旨：「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施行細則」，業經本部於中華

民國111年2月8日以文綜字第11130027402號修訂發布，茲

檢送發布令、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處局署、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

副本：本部附屬機關(構)(含附件)、本部法規會、本部綜合規劃司

　　　　　

檔　　號:
保存年限: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施行細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三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傳統文化藝術，指傳統表演藝術、傳統

工藝美術、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傳統匠師及其他傳統文化技能、藝能與技

術。 

第三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第八款所稱文化機構，指依法令設立之下列機構： 

一、博物館或美術館。 

二、圖書館、資料館或檔案館。 

三、紀念館、文化館、文物館或陳列館。 

四、戲劇院、歌劇院、音樂廳、演藝廳或實驗劇場。 

五、文化中心、藝術中心、藝文中心或藝術館。 

六、生活美學館。 

七、其他與文化藝術有關之機構。 

第四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三項所稱文化藝術事業，指依法設立登記或經政府立案

之機構、學校、法人、團體或商號，其設立目的宗旨、登記事項、營業項目

之主要範圍，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五條          本條例第十條所稱職業災害保險，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所規定

之保險。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藝文採購契約，明確規範廠商應為藝文採購案件與廠

商直接發生契約關係之勞務提供者，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投保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 

                前項未能投保職業災害保險之勞務提供者，廠商應為其投保含有傷害、

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其他商業保險。 

第六條       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有建築物：為經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政府機關（構）、

行政法人、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依法核准由民間機構參與投資興辦

之建築物及具紀念性之建築物。 

           二、重大公共工程：計畫預算總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之政府機關

（構）、行政法人、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及依法核准由民間機構參與

投資興辦之公共工程。但不包含搶險、搶修等具緊急、臨時性質之公

共工程。 

           三、興辦機關（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公有建築物、重大公共

工程之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 

     四、公共藝術：指設置或陳列於公共空間之繪畫、工藝美術、雕塑及其

他利用各種技法、媒材製作之平面或立體藝術創作。 

     五、建築物及公共工程造價：指直接工程成本，包括直接工程費、品管

費、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材料檢驗費、承包商管理

費及利潤、營業稅等。 

 六、公共藝術之辦理，得鼓勵納入傳統工藝美術或傳統文化元素。 

                   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三項設立之基金或專戶，經費運用範圍應與文化藝

術相關，除可運用於公共藝術之辦理、管理維護外，至少四分之一經費優先

統籌運用於傳統工藝美術扶植傳承、人才培育等相關事宜。 

第七條          機關（構）接受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之捐贈標的，應考量該機關

（構）設立宗旨及功能、蒐藏政策、保存維護與營運管理之相關事宜。 

                  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稱之專業諮詢會，該諮詢會委員由受贈機

關（構）就具有相關專門知識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第八條          政府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委託法人、機構或團體辦理獎勵或

補助時，應審酌案件性質及受委託法人、機構或團體之專業能力。 



第九條          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稱資訊透明及利益迴避相關規章，指為強化

對獎勵或補助案件資訊透明公開制度，便利共享及公平利用獎勵或補助資

訊，積極提升行政效能，有效促進政府廉潔之規範內容。 

                前項資訊透明公開制度，應包括評審結果及評審委員名單之公開。 

                獎勵或補助之評審委員，其迴避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業於一百十年五月十

九日公布施行，為落實本條例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爰修正「文化藝術獎

助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本條例名稱修正，修正法規名稱。（修正法規名稱） 

二、 增訂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傳統文化藝術之說明。（修

正條文第二條）  

三、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第八款所稱文化機構之定義，酌作修正。

（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 增訂本條例第三條第三項所稱文化藝術事業之說明。（修正條文

第四條） 

五、 增訂本條例第十條有關職業災害保險及其相關規定。（修正條文

第五條） 

六、 增修本條例第十五條公共藝術之相關名詞定義。（修正條文第六

條） 

七、 增訂本條例第二十八條有關政府機關（構）接受具有文化藝術

資產價值之文物、藝術品及標本之捐贈，需考量該單位之業務

屬性及蒐藏宗旨，及專業諮詢會委員組成方式。（修正條文第七

條） 

八、 增訂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行政委託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第九條） 

九、 文化部對藝術品展出之認可，將依本條例第三十三條另訂辦法

規定之，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五條。 

十、 有關基金會之說明，本條例第二十七條基於法律明確性已修正，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八條。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施

行細則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施行細則 

一、修正本細則名稱。 

二、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

例於一百十年五月十九

日公布施行，爰配合修

正本細則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文化藝術

獎助及促進條例 (以下簡

稱本條例) 第三十四條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文化藝術

獎助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

例) 第三十七條規定訂定

之。 

配合本條例名稱修正及條次

變更，酌修文字。 

第二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

項第一款所稱傳統文化藝

術，指傳統表演藝術、傳

統工藝美術、文化資產保

存技術、傳統匠師及其他

傳統文化技能、藝能與技

術。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二項

第一款之規定，訂定傳統文

化藝術之範疇，以維護其存

續。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二

款所稱民俗技藝，係指具

有民間色彩之雕藝、編藝、

繪藝、塑藝、樂舞、大戲、

小戲、偶戲、說唱、雜技

及其他傳統技能與藝能。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已刪除第二條第

二款民俗技藝內容，爰

配合刪除相關規定。 

 第三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二

款所稱環境藝術，係指以

美化或改善環境景觀為目

的之藝術創作或設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已刪除第二條第

二款所稱環境藝術內

容，爰配合刪除相關規

定。 

第三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

項第八款所稱文化機構，

指依法令設立之下列機

構： 

一、博物館或美術館。 

二、圖書館、資料館或檔 

案館。 

第四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四

款所稱文化機構，係指依

法令設立之下列機構： 

一、圖書館或資料館。 

二、博物館或美術館。 

三、藝術館。 

四、紀念館或文物陳列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條例第二十六

條、博物館法第三條及

第五條、圖書館法第二

條及第四條及終身學習

法第四條之規定，並參

酌現行文化機構之種



 

 
 

三、紀念館、文化館、文 

物館或陳列館。 

四、戲劇院、歌劇院、音 

樂廳、演藝廳或實驗

劇場。 

五、文化中心、藝術中心、 

藝文中心或藝術館。 

六、生活美學館。 

七、其他與文化藝術有關 

之機構。 

館。 

五、音樂廳。 

六、戲劇院或演藝廳。 

七、文化中心。 

八、其他與文化有關之機 

構。 

類，爰修正各款內容，包

括現行條文第一款移列

修正條文第二款，並新

增檔案館；現行條文第

二款移列修正條文第一

款；現行條文第三款及

第七款合併修正為修正

條文第五款，並新增藝

術中心、藝文中心；現行

條文第四款修正為修正

條文第三款，並新增文

化館；現行條文第五款

及第六款合併修正為修

正條文第四款，並新增

歌劇院、實驗劇場；修正

條文第六款新增生活美

學館；現行條文第八款

移列修正條文第七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三

項所稱文化藝術事業，指

依法設立登記或經政府立

案之機構、學校、法人、

團體或商號，其設立目的

宗旨、登記事項、營業項

目之主要範圍，符合本條

例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第三條第三項所

稱文化藝術事業，其主

要業務項目應符合本條

例所訂之文化藝術事

務。 

第五條  本條例第十條所稱

職業災害保險，指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所規

定之保險。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藝

文採購契約，明確規範廠

商應為藝文採購案件與廠

商直接發生契約關係之勞

務提供者，依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投保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敘明本條例第十

條所稱之保險，為一百

十年四月三十日制定公

布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所規範之內

容。 

三、有關本條例第十條之規

定，將於文化部所訂之

藝文採購契約範本中規

範廠商之責任，爰訂定



 

 
 

      前項未能投保職業災

害保險之勞務提供者，廠

商應為其投保含有傷害、

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其他商

業保險。 

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五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五

款所稱傳統之生活藝術，

係指花藝、茶藝、棋藝及

其他與生活有關之傳統藝

術。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已刪除第二條第

五款所稱傳統之生活藝

術內容，爰配合刪除相

關規定。 

 第六條  本條例第六條傑出

文化藝術人士之評定，由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以下簡稱文建會) 視實

際需要遴聘專家學者、社

會公正人士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代表辦理之。 

      傑出文化藝術人士榮

銜之頒授及其生活之保

障，由文建會辦理之。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規定，業於本

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及

第十一條訂有相關規

範，爰予刪除。 

 第七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所稱特定區域，係指為

維護文化資產、增進環境

景觀，而依相關法令指定

之區域。 

      特定區域之周邊範圍

及其建築與景觀風格標準

規範，由文建會會商有關

機關依相關法令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已刪除第八條第

一項所稱特定區域內

容，爰配合刪除相關規

定。 

第六條 本條例第十五條第

一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有建築物：為經主

管建築機關核發建

造執照，政府機關（

構）、行政法人、公

立學校、公營事業、

依法核准由民間機

構參與投資興辦之

第八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二

項所稱重大公眾使用及公

有建築物，指經主管建築

機關核發之建築執照，基

地面積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或總樓地板面積一萬

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

所稱政府重大公共工程，

一、條次變更，本條由現行

條文第八條第二項及第

十一條合併增修。 

二、本條例已刪除第八條第

二項所稱重大公眾使用

及公有建築物內容，爰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 

三、經與內政部營建署會商



 

 
 

建築物及具紀念性

之建築物。 

  二、重大公共工程：計畫

預算總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之政府機

關（構）、行政法人、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及

依法核准由民間機構

參與投資興辦之公共

工程。但不包含搶險、

搶修等具緊急、臨時性

質之公共工程。 

三、興辦機關（構）：新建

、增建、改建、修建公

有建築物、重大公共工

程之政府機關（構）、

行政法人、公立學校或

公營事業。 

四、公共藝術：指設置或

陳列於公共空間之

繪畫、工藝美術、雕

塑及其他利用各種

技法、媒材製作之平

面或立體藝術創作。 

五、建築物及公共工程造

價：指直接工程成本

，包括直接工程費、

品管費、施工中環境

保護費及工地安全

衛生費、材料檢驗費

、承包商管理費及利

潤、營業稅等。 

六、公共藝術之辦理，得鼓

勵納入傳統工藝美術

或傳統文化元素。 

  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

三項設立之基金或專戶，經

費運用範圍應與文化藝術

指計畫預算總金額在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之政府機

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興辦或依法核准由民間機

構參與投資興辦之公共工

程。 

第十一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所稱建築物

造價，指建築物之直接工

程成本。 

      前項直接工程成本，

包括直接工程費、承包商

管理費及利潤、保險費、

營業稅、環保安全衛生費、

品管費及其他與直接工程

成本有關之費用。 

本條例所指公有建築物

定義，增訂第一項第一

款，其包含六種態樣，政

府機關（構）、行政法人、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依

法核准由民間機構參與

投資興辦之建築物及具

紀念性之建築物。其中

具紀念性之建築物包含

具公共財性質之文化資

產建築物。 

四、本條例所指重大公共工

程，其報公共藝術設置

計畫後，實際編列公共

藝術經費仍以工程造價

計算之，另酌修其他含

括之公共工程範疇文

字；另其應指具計畫性、

依法編列相關工程預算

之工程，惟因搶險、搶修

所需執行之公共工程，

以救災為主，具緊急性

及臨時性之公共工程亦

因性質特殊，不適宜辦

理公共藝術，故於第一

項第二款後段排除。 

五、增訂第一項第三款「興

辦機關（構）」之定義。 

六、考量公共藝術形式漸趨

多元，亦為使公共藝術

辦理型態有所依循，爰

增訂第一項第四款公共

藝術之定義。 

七、第一項第五款由現行條

文第十一條移列，並修

正造價項目，內容並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



 

 
 

相關，除可運用於公共藝

術之辦理、管理維護外，至

少四分之一經費優先統籌

運用於傳統工藝美術扶植

傳承、人才培育等相關事

宜。 

編列手冊公告為主。 

八、為有效扶植傳統工藝美

術，並使公共藝術含括

內容更全面，增訂第一

項第六款，鼓勵將傳統

工藝美術或傳統文化元

素融入公共藝術。 

九、為定明本條例第十五條

第三項所稱基金或專戶

之設置及運用範圍須與

公共藝術及文化藝術相

關，並保留一定比例優

先扶植傳承傳統工藝美

術，加速相關人才培育

及媒合應用，增訂第二

項。 

第七條  機關（構）接受本

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之

捐贈標的，應考量該機關

(構)設立宗旨及功能、蒐

藏政策、保存維護與營運

管理之相關事宜。 

      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

二項所稱之專業諮詢會，

該諮詢會委員由受贈機關

（構）就具有相關專門知

識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

兼之。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範政府機關

（構）依本條例接受本

條例第二十八條之受贈

標的時，應考量是否符

合該機關（構）之需求及

業務屬性。 

三、第二項規範受贈機關

（構）得外聘專家、學者

作為諮詢會委員。 

第八條  政府依本條例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委託法

人、機構或團體辦理獎勵

或補助時，應審酌案件性

質及受委託法人、機構或

團體之專業能力。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規定政府依法執行

行政委託時，應審酌案

件特性，委託適當之法

人、機構或團體辦理獎

勵或補助。 

第九條  本條例第三十二條

第三項所稱資訊透明及利

益迴避相關規章，指為強

化對獎勵或補助案件資訊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定明資訊透明及

利益迴避相關規章之原

則。 



 

 
 

透明公開制度，便利共享

及公平利用獎勵或補助資

訊，積極提升行政效能，

有效促進政府廉潔之規範

內容。 

      前項資訊透明公開制

度，應包括評審結果及評

審委員名單之公開。 

      獎勵或補助之評審委

員，其迴避應依行政程序

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

條規定辦理。 

三、第二項規定評審委員及

結果內容需對外公開。 

四、第三項規範評審委員之

迴避規定。 

 第九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九條原已刪除。 

 第十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十條原已刪除。 

 第十一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所稱建築物

造價，指建築物之直接工

程成本。 

      前項直接工程成本，

包括直接工程費、承包商

管理費及利潤、保險費、

營業稅、環保安全衛生費、

品管費及其他與直接工程

成本有關之費用。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規定修正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

五款，爰予刪除。 

 第十二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十二條原已刪

除。 

 第十三條  依本條例第九條

第三項規定設置公共藝術

者，由文建會以發給獎狀、

獎座或獎牌之方式獎勵

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有關獎勵公共藝術

設置規定，另訂於公共

藝術設置辦法，爰予刪

除。 

 第十四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十四條原已刪

除。 

 第十五條 本條例第十一條

所定藝術品展出之認可，

依文建會會商有關機閞之

規定辦理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第三十三條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就藝術品

展出認可、申請程序、條

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另訂



 

 
 

辦法，爰本條予以刪除。 

 第十六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十六條原已刪

除。 

 第十七條 本條例第十五條

第三款所稱貸款利息，係

指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

之利息。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例已刪除第十五條

內容，爰配合刪除相關

規定。 

 第十八條 本條例第二十七

條所稱省(市)、縣(市)文

化基金，係指由省(市)、

縣(市)政府依法成立之財

團法人省(市)、縣(市)文

化基金會。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訂定係為解釋本條

例第二十七條所稱「基

金」應為「基金會」，本

條例第二十七條基於法

律明確性已進行修正，

爰本條予以刪除。 

第十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九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